
53

中国财政｜ 2014.10半月刊｜总第663期

“营改增”对吉安财政收入影响的分析

业总成本的 35% 左右，而目前加油站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要公对公，作为在外

跑运输的车辆临时加油，无法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二是过路过桥费占企业总

成本的 30% 左右，而过路过桥费是行政

事业性收费票据，不在抵扣范围之内。

三是维修费用占企业总成本的 2%—4%，

在外跑运输的车辆临时维修，也无法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目前来看，企业实

际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偏少，因而导致企

业税负大幅上升，经营成本的剧增已经

影响到企业正常经营，导致企业不接一

些原本利润低的业务，营业收入明显减

少。但从长远看，随着国家配套政策的

出台，企业改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以

及更新设备等，企业税负能明显降低，

改革效果将逐步显现。

2．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影响。营改增

前，企业营业税的税率为 3%，营改增后

按 3% 征收增值税，企业税负基本不变，

因此对企业的发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二）营改增试点对部分现代服务

业的影响

1．对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业的影响。

一般纳税人原来按 5% 征收营业税，营

改增后按 17% 征收增值税，由于房屋、

设备等出租收入为净收入，对方提供的

是不能抵扣的营业税发票，不能在进项

税额中抵扣，企业实际税负为营改增前

的 3.4 倍，是这次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增

税范围和对象。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

前营业税税率为 5%，营改增后按 3% 征

收增值税，税率下降两个点，企业实际

税负减幅达到 40%，有利于小型、微型

企业发展。

2．对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影响。一般

纳税人原来按 5% 征收营业税，营改增

后按 6% 征收增值税，由于存在进项税

额抵扣，企业实际税负为 5% 左右，税负

基本不变，因此对企业的发展没有产生

什么影响。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前营

业税税率为 5%，营改增后按 3% 征收增

值税，税率下降两个点，企业实际税负

减幅达到 40%，有利于小型、微型企业

发展。由于吉安市部分现代服务企业绝

大部分是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该类企

业享受税收优惠较大，会进一步促进本

市部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三）营改增试点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营改增试点后，国税部门对增值税

专用发票控制较严，代开票等非实体经

济税收被挤水分，加上交通运输企业一

般纳税人一些原本利润低的运输业务不

做，个别企业及其司机难以取得运输业

务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现金结算不入

账等因素，对财政收入会带来一定影响。

2012 年纳入“营改增”试点企业缴

纳营业税 78344 万元，占同期全市营业

税总额的 28.4%，其中交通运输试点企

业缴纳 72433 万元，现代服务试点企业

缴纳 5911 万元。年纳税额超 1000 万元

的试点企业 12 户，均为交通运输企业 ；

超 500 万元的试点企业 25 户，其中交通

运输企业 23 户，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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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试

点。为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的开展，减

少和消化营改增税制改革对财政收入

的不利影响，维护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的平稳发展，江西省吉安市财

政积极开展了营改增专题调研，配合省

财政厅赴吉安县、泰和县、吉水县、峡

江县，召开部分营改增试点企业和财

政、国税、地税负责人及其经办人员座

谈会，实地了解营改增试点工作运行情

况，听取县（市、区）财税和部分试点企

业意见。现就营改增税制改革对地方财

政收入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营改增试点对企业和

财政收入的影响

（一）营改增试点对交通运输业的

影响

1．对一般纳税人的影响。交通运输

企业一般纳税人原来按 3% 征收营业税，

营改增后按 11% 征收增值税，并允许抵

扣进项税额。营改增试点后，企业税负

普遍增加。经测算，吉安市交通运输业

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平均税率为 10% 左

右，企业实际税负是营改增前的 3 倍多，

造成这一现实的主要原因是进项税额

偏少 ：一是油费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据统计，交通运输企业，油费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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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户，其他现代服务企业 1 户。据统计，

吉安市交通运输企业，2012 年 8—10 月

月均缴纳营业税 5624 万元，2013 年 8—

10 月月均缴纳增值税 3324 万元，同比

下降 40.9%，环比 2013 年 1—6 月月均缴

纳营业税 14784 万元下降 77.52%。部分

现代服务企业，2012 年 8—10 月月均缴

纳营业税 727.67 万元，2013 年 8—10 月

月均缴纳增值税 166.33 万元，同比下降

77.14%，环比 2013 年 1—6 月月均缴纳

营业税 585.33 万元下降 71.58%。总之，

营改增试点后，在当前全市经济发展速

度放缓的情况下，将给财政收入带来一

定压力。

二、营改增试点实施中遇到

的一些问题

（一）地方财政面临失去主体税种

的风险。营业税是地方主体税种，百分

之百的地方财力，而增值税是中央地方

共享税，中央和地方按 75 ：25 的比例分

成，中央得大头，地方得小头。虽然上

级一再下文，明确因试点产生的财政减

收，按现行财政体制由中央和地方分别

负担，原属中央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的减收，由中央财政负担 ；原属地方的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减收，由地方财

政负担，因此短期内不会对地方财力产

生什么影响。但随着营改增税制改革的

进一步扩围，营业税被增值税取代后，

地方财政会面临失去主体税种的风险，

地方政府因为利益的触动而产生矛盾心

理和诸多顾虑。

（二）交通运输业车辆挂靠经营的

问题。部分货运自开票企业由于自身资

金有限，无法购置相当数量的车辆，却

能找到较大的业务，于是和社会上一些

个体运输户，通过签订“挂靠协议”的

方式将其拉到门下，以满足企业自身经

营的需要，又不至于养车而增加成本 ；

对一些个体运输户而言，由于信息不对

称，车辆经常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也愿

意挂靠到有固定业务的企业名下。这

些挂靠车辆来自各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由于不是交通运输企业自有的车

辆，其加油、维修以及运输货物等无法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方面增加了企

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给国税部门核

实企业运输业务的真实性带来困难，存

在虚开专用发票的风险，导致税收执法

风险防范难度加大。

三、几点建议

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不是简单的

普惠性质，而是有增有减。为策应营改

增试点，充分发挥营改增税制改革的积

极效应，消除其不利影响，稳步发展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保持地方

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

（一）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

体制，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

配关系。建议在保持现行中央、地方收

入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科学测算因

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导致营业税收入减

少的规模，适当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分

成比例，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

度，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取得地方政

府对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最大支持。

（二）完善营改增试点配套政策。一

是建议适当增加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项目，如对占交通运输企业成本较大比

例的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纳入进项税

抵扣范围。二是对现实中难以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油费，建议推行全国范围

内通用的加油卡，以避免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加油卡互不通用的现象。三是

对交通运输企业挂靠车辆所发生的真实

业务，视同企业自有的车辆，其加油、

维修以及运输货物取得的收入等都应入

企业财务账，并允许抵扣。

（三）适时适度保持现有地方对企

业的财税扶持政策。营改增试点前，为

鼓励货运物流企业落户本地区，吉安市

大部分县（市、区）对交通运输业出台了

相应的扶持奖励政策，一是对货运物流

企业上缴税收按 60%—90% 的不同比例

给予奖励 ；二是对帮扶单位进行奖励，

以上年实际完成总额为基数，基数内奖

励 3%，超基数至目标任务内部分奖励

5%，超目标任务奖励 6% ；三是税收奖

励实行即征即奖的方式，在企业实现纳

税后即可办理奖励手续。这些财税扶持

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全市运输物

流业的快速发展，在国家对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实施营改增税制改革

的背景下，适时适度保持现有地方对企

业的财税扶持政策很有必要，以避免吉

安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剧烈

波动。

（四）加大对接力度，优化纳税服务

体制机制。国税部门要进一步推进“一

窗式”服务，简化办税流程、办税环节

和审批程序，加强对营改增企业及其财

务人员的培训，引导企业改变经营理

念，规范账务处理，做好服务指导工作，

及时了解纳税人需求，最大限度地为企

业提供办税便利，以宽松的纳税环境留

住企业，吸引企业。同时，要切实加强

对个体运输户的税收征管，最大限度地

避免税款流失。

（五）积极策应营改增税制改革，大

力培植财源。以营改增为契机，既要落

实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

政策，又要进一步加大对规模企业的培

育力度，鼓励重点企业通过兼并、联合、

重组等加快规模扩张，加快形成一批具

有优势和较强实力的领军企业，壮大主

体税源。同时，要充分利用吉安市便利

的交通条件、优质的政务环境，引入更

多的交通运输和部分现代服务企业入

驻，积极引导企业更新设备，加大投入，

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扶持企业做大

做强，不断培植新的税源。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安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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